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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４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

各直属机构： 国务院同意公安部《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

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研究落

实。 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，是密切党和政府

与人民群众的关系、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促进社会稳定

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结

合本地实际，积极稳妥地把这项工作做好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

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（公安部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） 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为适应改革开放、建立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经济的需要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户

口管理政策，解决了户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为进

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，使户口管理制度在促

进人口合理、有序流动，促进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等方面发

挥更大的作用，有必要在继续坚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、合

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原则下，逐步改革现行户口管理

制度，适时调整有关具体政策。考虑到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

存在的问题涉及面广，情况比较复杂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

部解决，现就其中几个突出问题，提出如下解决意见： 一、

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。今后，新出生的婴儿可

以在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常住

户口。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，可以



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问题，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

。 二、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。对已在投靠的配

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，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

在该城市落户。 三、男性超过６０周岁、女性超过５５周岁

，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，可以在该城市落户

。对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在其他地区离休、退休的人员，需要

返回工作单位所在地或者原籍投靠配偶、子女的，应当优先

予以解决。 四、在城市投资、兴办实业、购买商品房的公民

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，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、

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，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

政府有关规定的，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。具体工作由公安部

先行组织试点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。 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应根据上述精神，结合本地的经济、社

会发展状况和综合承受能力，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。北京、

上海等全国特大城市、大城市人民政府对于到当地落户的，

应当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加以严格控制。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应

根据上述精神，对干部、工人调动过程中涉及的户口迁移问

题，按照部门职能分工研究调整有关政策。对于在城市落户

的人员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均不得收取城市增容费和类似增容

费的费用。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健全并严格执行各项户口

登记管理制度，积极同有关部门协作配合，努力提高服务质

量和工作效率，加强廉政建设，防止产生不正之风。 本意见

实施中的有关问题，由公安部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